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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审计标准 

 
“一般标准”：  

  1．对企业单位发表的财务报表的检查，应由一个人或几个

人象一位审计员一样具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经验去执行。

审计人员和他的委托人之间应当没有重要的亲属关系。  

  2．审计人员在涉及事实的确认，对会计事务处理行使他的

判断，以及发表他的意见等问题时，应当经常保持在精神状态

上的独立性。  

  3．审计人员在检查的执行和报告的编制方面，应当精心工

作，谨慎小心。  

  4．审计人员没有正当理由，不应泄漏或暗地里利用在他的

专业工作中所获得的信息。  

  “现场工作的标准”：  

  1．审计人员应当及时地、并有计划地根据适当的审计计划

完成检查工作。如有助手，应根据一项适当的计划予以充分的

指导和监督。  

  2．审计人员应当根据他对现存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，以

及他对该制度的信赖程度来合理地决定审计的检查范围。  

  3．审计人员应当借助于充分考虑需要检查的各项目固有的

重要性，相应的风险，以及其他因素来完成一项检查工作，直

到他能够对财务报表提供发表意见的合理根据为止。  

  “编制报告的标准”：  

  1．审计人员在他的报告中应当清楚地说明他已经完成的审

计工作的范围，以及他对财务报表的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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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．审计人员在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时，应当说明他已经检

查过的财务报表所表现出的财务状况和企业的经营成果是否公

正合理。  

  3．审计人员在其报告中应当反映的那些项目，即在检查过

程中，它们可能不会影响本期的财务报表，但它们可能对将来

的财务报表有重要的影响。 

 


